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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 函
地址：333桃園市龜山區樹人路56號警安樓
301室
承辦人：邢攸芬
電話：03-3286136
傳真：03-3286138
Email：tafs@mail.cpu.edu.tw

受文者：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7月7日
發文字號：鑑學字第115000004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50000044_Attach1.pdf)

主旨：本會謹訂於115年8月11日(星期二)舉辦「道路交通事故原

因分析與責任鑑定研習會 (5)」，敬邀貴單位相關人員報

名參加，請惠允報名者公假公費前往。

說明：本研習會相關事項如下：

一、研習地點及課程內容詳如附件。

二、報名方式：請於115年8月4日前利用網路線上報名並完成繳

費，網址 https://forms.gle/M5G9dZ2xQw8tfcnw9

三、費用：臺灣鑑識科學學會會員每人2,000元整；非會員每人

3,000元整。另有同單位6人以上報名同課程之相關優惠辦

法，請逕電洽本會承辦人。

四、報名費請於115年8月6日前繳費，逾時未繳視為未完成報名

手續，恕不保留名額。繳費方式如下，完成後請回傳姓

名、轉帳日期、報名場次、帳號後5碼等相關資訊。

(一)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鑑識科學學會」，帳號

「19726245」，劃撥單通訊欄請備註報名場次。

(二)郵局存戶使用ATM（存簿轉入劃撥）或郵局APP轉帳：銀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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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號「700」，帳號「19726245」。

(三)非郵局帳戶使用ATM跨行轉帳：銀行代號「700」，帳號

「700001019726245」。

(四)非郵局帳戶至銀行臨櫃跨行匯款：解款行名「郵政劃撥

儲金」，帳號「19726245」，戶名「社團法人臺灣鑑識

科學學會」。

五、全程參與研習會者將以E-mail寄送電子研習證書。為俾利

查詢相關訓練佐證紀錄，將公布全程參與學員全名(或姓

氏)及研習證書編號於本會官網。

六、本研習會課程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如需時數認

證者，請於報名時提供個人相關資料以利登錄。依「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管理要點」規定，學習機構所登錄

之學習時數，須俟各學員服務機關(構)之人事人員確認複

核後，始予生效。

七、本會會員因急迫公務缺席研習會者，其已繳納費用之處理

方式詳見報名網頁之「注意事項」。

正本：最高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
方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
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
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
灣澎湖地方法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最高檢察署、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
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福建金門地
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國防部軍事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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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總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憲兵指揮部刑事鑑識中心、憲兵訓練中心教學研究
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臺中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刑事鑑識中心、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基隆市警察局鑑識科、新竹市
警察局鑑識科、嘉義市政府警察局鑑識科、新竹縣政府警察局鑑識科、苗栗縣警
察局鑑識科、南投縣政府警察局鑑識科、彰化縣警察局鑑識科、雲林縣警察局鑑
識科、嘉義縣警察局鑑識科、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鑑識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鑑識
科、花蓮縣警察局鑑識科、臺東縣警察局鑑識科、澎湖縣政府警察局鑑識科、金
門縣警察局鑑識科、連江縣警察局刑事警察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
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刑事警察大隊、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
大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嘉義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隊、新竹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苗栗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南投縣政府
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彰化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雲林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嘉義
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
察隊、花蓮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臺東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澎湖縣政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隊、金門縣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連江縣警察局保安警察隊、內政部警政
署交通組、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
金、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台灣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
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保德信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旺
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新
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臺中市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委員會、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交通部公路總局新
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彰化縣區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會、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屏澎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
嘉義區監理所嘉雲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連江
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金門縣區車輛行車事
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
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花東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覆議會、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交通部
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
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全國律師聯合會、社團法人台北律師
公會、社團法人桃園律師公會、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社團法人苗栗律師公
會、社團法人臺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彰化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南投律師公會、
社團法人雲林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嘉義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律師公會、社團
法人高雄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屏東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社團法人
宜蘭律師公會、社團法人花蓮律師公會、社團法人台東律師公會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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